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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综合体的内部规定

 

本议事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居民及其居住环境的共同利益，制定物业

综合体良好性能的规则和在安宁、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强制性要求。

日常生活的行为。 

内部法规不取代现行法律，适用于物业综合体：私人区域、公共区

域、附楼、绿地、道路和停车场，并对其每个租户具有约束力，以

履行其合同承诺以及经修订的 1989 年 7 月 6 日第 89-462 号法

律第 7 条规定的所有义务。 

本条例中制定的规则绝不优于共同所有权条例或适用于该物业综合

体并由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条例，租户必须遵守这些条例。 

因此，无论以任何身份，租户都应对其行为、其访客和居住在其住

所内的人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。承租人承诺尊重并确保任何居住者

自行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定，因此他被告知，任何违反后者的行为都

构成严重违反租赁义务，可能引发法律诉讼旨在终止其租赁合同，

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履行其民事责任，即居住者或用户的民事责任。 

第 1 条 - 安全 

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则。租户应避免任何可能危及财产和人员安全

的行为。 

1.1- 11 特别禁止，在整个建筑物内，包括在停车箱内，使

用危险装置，存放或存放有毒、易爆或易燃产品，非家用产

品。电流不会损害住户的安全建造。因此，严禁使用燃油器

具、煤油炉、烧烤炉、气瓶，包括在阳台上。 

1.2- 租户必须确保定期维护与他住所的燃气管道有关的虹吸

阀、烟雾探测器和通风口，特别是定期更换柔性连接管道。 

1.3- 安装在公共区域的警报或消防设备必须得到租户的严格

遵守，任何明显的恶化都必须系统地向LESSOR报告。 

1.4- 禁止打开必须保持空置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技

术竖井。 

第 2 条 - 卫生和健康 

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的卫生和卫生规则。 
2.1- 公共区域、楼梯、平台、走廊、地下室和公共车库必须

保持完全清洁，并按照预期用途使用。 

2.2- 不得在租用的地方做任何因气味、湿气、胶片或任何其

他原因可能干扰居住者或损害建筑物的事情。 

2.3- 每个人都必须注意不要在私人区域或公共区域吸引动物

。禁止堆积垃圾，特别是在着陆时，即使是临时的，也禁止任何可

能导致昆虫、啮齿动物或寄生虫繁殖的各种物质。如有必要，租户

必须确保将其销毁在私人区域，并且不能反对LESSOR为满足卫生条

件或维护房屋而进行的任何干预，特别是在昆虫或老鼠控制方面，

例如由部门卫生条例。 

ARTICLE 3 - 有害活动和行为 

严禁发出任何类型的噪音，无论其来源如何，无论是有害的、强度

大的还是重复性的，并可能扰乱建筑物内居住者的休息和安宁。无

论白天还是黑夜。 

3.1- 住宅楼宇的居住者更普遍地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

施，以限制住所发出的噪音造成的不便。 

3.2- 禁止在建筑物的内部公共区域、停车场和建筑物周围进

行长时间的聚会，尤其是在深夜。 

3.3- 根据 2006 年 11 月 15 日第 2006-1386 号法令，严禁

在集体使用场所吸烟。 

ARTICLE 4 - 交通路线和停车场 

本条规定适用于 LESSOR 拥有的所有停车场，无论其配置（开放或

封闭交通）或性质（高架或覆盖）。 

4.1- 对场地或位于停车位的设备造成的任何损坏，将由造成

损坏的承租人报销维修费用。 

4.2- 公共停车场内车辆的流通和机动受公路法规的规定约束

。因此，速度限制在 20 公里/小时，用户必须遵守交通箭头的方向

以及垂直和水平标志的监管安装规则。 

禁止未经批准的车辆在公路上流通和停放，特别是“微型摩托车”

和机动四轮车。 
对于因尺寸或牵引拖车而无法停在正常停车位的车辆，可能会被禁

止进入停车场。 

建筑物的服务道路必须始终保持畅通，以确保安全和紧急车辆的通

行。 

禁止在地面划定区域外停车，特别是在人行横道和服务屏障、紧急

出口、防火门和消防设施前。机动车也被禁止在人行道和草坪上停

车。 

在为 GIC 和 GIG 或 LESSOR 工作人员预留的空间以及专用于交付

的空间上停车仅允许为目标人员的车辆停放。 

车辆状况必须符合与车辆登记有关的公路法规要求。 

停放的车辆必须适合上路，以便随时移动。 

长期停在 LESSOR 的停车区或以笨拙方式停放的陆地机动车辆（真

空车辆），将按照现行规定从车辆所有者的专属 Irais 中移除，并

且以英镑存入。 

根据现行文本，任何明显被遗弃（残骸）的未注册和无法识别的车

辆也将被移走和扣押。 

禁止使用链条（在下雪的情况下）。因使用而造成的任何损害，尽

管禁止，仍将向用户收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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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- 像所有公共区域一样，用户必须尊重场所的清洁度和目

的地。 

他们不得在车库或停车场进行任何维修、清洗、清空或润滑工作，

也不得将油或汽油倒入下水道。禁止在箱内或车位上存放家具、大

件物品、有毒或易燃物品，其使用仅限于车辆停放。 

停车场的唯一目的是停放机动陆地车辆。因此，这些地区禁止进行

游戏，尤其是球类游戏。 

4.4- 这是禁止的 ： 
- 行人使用为车辆预留的出入口。他们必须使用为他们提供的楼

梯、电梯和人行横道。 
- 不合时宜地使用任何产生噪音污染的装置、警笛警报器、扩音

器或蜂鸣器； 
- 让动物漫游； 
- 使用保留给LESSOR人员使用的任何设备或装置； 
- 进行任何商业活动或要求，或提供未经运营商授权的服务或任

何广告，特别是分发或张贴传单； 
- 扔香烟、火柴或燃烧的碎片。 

4.5- 对于受访问控制的停车场，用户承诺仅使用蜂鸣器或遥控

器、卡和钥匙供其个人使用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不得通过借出、给予

或复制这些进入方式来鼓励第三方进入这些停车场。 

用户承诺尊重自动门和大门的正常功能，特别是不以任何方式干扰

其打开或关闭。 

4.6- 对于地下停车场，鉴于特定的现有风险和消防安全限制

，进入和使用地下停车场将受到上述义务的额外和累积义务。 

无论车内照明的强度如何，用户在停车场内行驶的整个过程中都会

在车辆“低光”位置打开前照灯。 

装有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设备的车辆，包括装有符合标准的安全阀

的车辆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放在地下空间。 

在地下停车场，禁止： 
- 吸烟 ; 
- 引入或储存除油箱内容物外的可燃或易燃材料； 
- 提取或添加燃料到车辆油箱； 
- 使用沙箱处理垃圾。 

4.7- LESSOR 的责任：停车的风险和风险由用户承担，包括装

箱或无需支付租金的空间。 

LESSOR 作为保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因此特别是不承担保护或监控

义务，在发生事故、部分或全部损坏或车辆或它的内容。 

4.8- 用户责任：在停车场内，由于健忘、笨拙、恶意或不遵

守这些内部法规的要求，可能会导致第三方、车辆、装置或不动产

和动产。 

如果停车场发生事故，用户必须立即向其保险公司报告并在 48 小

时内通知LESSOR。 

4.9- 婴儿车、自行车和摩托车必须停放在为此目的而提供的

场所，不包括出现在建筑物公共部分的入口大厅、平台和其他位置

。 

ARTICLE 5 - 绿地和私人花园 

5.1 - 必须尊重室外空间并保持完美的卫生状态。 

禁止在草坪或其边界上行走。 

严禁让宠物进入，即使是用皮带牵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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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采花、撕扯构成观赏空间的树枝或灌木。 

5.2 - 拥有私人花园的租户必须提供日常维护、修剪草坪和修剪植

物。 

ARTICLE 6 - 儿童游戏 

6.1- 家长必须确保他们的孩子不会通过他们的游戏对建筑物

的居住者造成损害，也不会对建筑物的居住者造成任何干扰或不便

。 

6.2- 他们还必须确保提醒他们，除了为此目的提供的空间外

，楼梯、大厅、停车场、草坪以及一般所有公共区域都禁止游戏。 
家长将对公共区域的任何损坏负责。 

6.3- 4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始终有人陪伴。此外，无论其年龄

大小，儿童仍处于家人的监护之下，LESSOR 拒绝承担事故发生时

的所有责任。在游乐场，儿童也必须有人陪伴和监督。 

6.4- 严禁让宠物进入专为儿童设计的游乐区，即使系上牵引

绳。 

ARTICLE 8 - 铭牌、标志和展示 

8.1- 铭牌只允许在公寓门和信箱上使用。它们只能包括姓氏

、名字、职业，不包括任何其他提及。它们的尺寸和颜色必须符合

装配所采用的模型。 
禁止任何标志或专业牌匾。 

8.2- 除了为出租人和租户协会保留的信息面板或展示外，禁

止在公共区域粘贴或展示任何文件。 

ARTICLE 9 - 天线装置 
传输/接收 

租户不得在住宿外安装任何物体、标志、TSF 和电视天线、任何发

射器-接收器设备，除非符合以下规定：对于电视，在 LESSOR 提供

的条件下连接到集体天线。对于收发站，获得主管部门的监管许可

并获得LESSOR的授权以安装特殊天线；卫星天线的安装必须得到出

租人的书面明确授权，承租人必须在其请求中附上对所设想工作的

描述性估计以及安装计划。

 
第 7 条 - 家畜的拘留 

租户同意在租用的场所内不得养宠物，小宠物除外。他承诺尊重有

关拘留危险动物和邻里安宁的法律和监管规定。这是正式禁止的。 

7.1- 饲养动物的租户必须确保它们不会造成任何干扰并且不

会对建筑物造成损坏。它们的主人将对这些动物的清洁和它们的行

为负责，特别是在楼梯、电梯、建筑物的大厅中，以及任何可能的

攻击行为和造成的任何损害。 

7.2- 出于自然需要，必须将动物带到建筑群外（尤其是绿地

外），并且必须将狗拴在住所外。第 2 类
狗
或具有攻击性或潜在危

险行为的狗必须向保险公司申报，并由成年人拴上皮带并戴上口套

。庄园内禁止饲养第 1 类
犬
（攻击犬）。 

7.3- 禁止吸引或喂食流浪动物、鸽子和猫，造成社区不健康

和不适。 

7.4- 严禁在建筑物的住宿、附属处所、附楼和附属建筑内饲

养和屠宰任何动物。 

7.5- 狗或其他家畜的主人必须收集由他照顾的动物的粪便。 

第 10 条 - 窗户、阳台和凉廊 

10.1- 禁止在公共区域或窗户和凉廊上悬挂或敲打床单、地毯

或门垫，除非在适用的情况下，在为此目的专门提供的“烘干机”

位置。 

10.2- 窗户边缘不应放置任何物品。禁止存放任何可能危害人

员安全或降低建筑物整体美感的大件物品。 

10.3- 垃圾桶和花盆必须完全固定并放在锌或陶器类型的防水

底部上。出于安全原因，花盆也必须放在阳台内。 

10.4- 不得将任何物品或垃圾从窗户和阳台扔到外面。也禁止

用大量的水冲洗阳台，以免外墙径流。 

10.5- 不得对住宿、窗户、阳台、露台和凉廊外的结构或设备

进行改造。 
除非得到出租人的书面同意，否则禁止为窗户、阳台、露台和凉廊

安装遮阳篷、防水油布、隐藏（或分隔）材料。 

第 11 条 - 家庭垃圾、垃圾处理和大件垃圾 

11.1- 之前放入封闭袋中的生活垃圾必须在授权时间存放在为

此目的提供的容器中。在提供选择性分拣的装置的情况下，必须尊

重每个容器的目的地。 

11.2- 当有垃圾槽时，垃圾不应散装倾倒，而应包裹在密闭的

塑料袋中，以免堵塞管道并冒着释放恶臭的风险。 

诸如瓶子、陶器、玻璃杯、热灰或液体家庭残留物等可能导致管道

无法使用或损坏或对安全人员构成潜在危险的物品，在任何情况下

都不得扔进垃圾中。 

如果违反这些规定，疏通或恢复垃圾槽的费用将由 RENTER 负责，

他将因自己或居住在其家庭中的人的行为而造成拥堵或恶化。 

晚上 10 点到早上 7 点之间不能使用垃圾槽。 

11.3- 租户将负责消除他产生的大件垃圾，将其带到回收中心

或在市政收集当天将其存放在人行道上。如果不遵守要求出租人采

取纠正措施的这些规定，相应的费用将转嫁给承租人。 
如果建筑群有适当的场地，承租人可以在出租人规定的条件下将大

件垃圾存放在那里，将这些垃圾运到人行道的费用将包含在可收回

费用中。 

ARTICLE 12 - 管道和阀门 

12.1- 马桶水龙头和冲水器。必须保持完美的工作状态，他们

缺乏维护，除了导致用水量增加外，可能是管道中“水锤”的原因

，这不仅会干扰邻居的噪音，还会使管道恶化。在公用管道之前，

租用处所内管道的任何泄漏均由租户负责。 

12.2- 租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水槽、脸盆或马桶扔进水池

。可能腐蚀卫生器具和管道表面或堵塞它们的产品或物体。 

12.3- 不得将任何家用电器连接到专门为卫生设备供应而预留

的热水回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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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ICLE 13 - 通风和冷凝 

13.1- 禁止堵塞，即使是部分或临时堵塞已安装的进气口或通

风口（抽气或吹气）。 

13.2- 当有受控机械通风装置时，建议定期清洁进风格栅和通

风孔。 

13.3- 因通风堵塞造成的冷凝现象所产生的任何损坏将由租户

负责。 

13.4- 禁止将厨房油烟机连接到 VMC 立柱风管上。 

ARTICLE 14 - 电梯 

14.1- 如果有电梯，它们的使用仅限于建筑物的居住者及其访

客，他们必须遵守电梯中张贴的制造商说明，并保持良好的清洁和

使用状态。 

14.2- 在承租人对电梯舱的墙壁采取所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

允许在电梯舱内运输家具或大件物品。 

14.3- 禁止 12 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况下使用升

降机，因为这可能会带来风险。 

14.4- 如果电梯发生故障和/或用户被困在机舱内，除非处于直

接危险或需要治疗，否则用户必须首先按照机舱指示的程序联系电

梯操作员。 

第 1 5 条 -移除/移除 

租户必须提前通知出租人或其代理人他们搬入或搬出的日期。 

在这些过程中，他们必须注意不要不必要地干扰建筑物的正常运行

。因搬入或搬出而造成的任何损害，无论是由他或他指定的公司造

成的，均由有关承租人负责。 

第 16 条 - 高能效建筑的具体案例 

这种类型的建筑在能源性能方面具有特别雄心勃勃的目标，具有特

定的绝缘、通风和供暖系统。 

必须遵守出租人向承租人传达的建筑物中设备的使用和行为规则，

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。 

第 17 条——尊重员工 

如果他在大楼里值班，则看守代表 LESSOR，因此是 LESSEE 解决住

房相关问题的首选联系人。他确保建筑物的监视和保护，并确保设

备的正常运行。 

LESSEE 以及他住所的所有居住者，包括未成年子女，都欠看护人以

及任何维修工人、建筑员工或外部服务提供商，与他们的职责相关

的尊重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。 

对 LESSOR 员工或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任何不当态度都将成为立即提

醒规则的主题，并可能导致可能导致租赁终止的行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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